
一、参选报价函
致四川水发建设有限公司：
1、我方已经仔细的研究了资阳市雁江区第六中学校舍重建工程电气材料采购比选文件的全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文件、技术要求、附表、澄清、补遗以及比选文件中所列的事项，并完全理解和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2、如我方成交：

（1）我方承诺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在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供货。

（3）我方承诺当我方供货不能满足项目需求或其它违约行为时，采购人有权安排其他供应商供货。

（4）保证忠实地执行双方所签的合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义务。

（5）我方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该项比选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数据。

3、本报价自参选截止之日起60日内有效。

参选人（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帐号：

                                 年  月   日
二、法人授权书

四川水发建设有限公司：

本授权声明：                      （供应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身份证号码）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职务）                     （身份证号码）为采购人“资阳市雁江区第六中学校舍重建工程”电气材料采购项目比选活动的合法特别授权代表，以我公司名义全权处理该采购项目有关谈判、签订及履行合同等一切相关事宜。该特别授权代表所签署的文件、资料和谈判过程中所作的表态等我单位均予以认可，法律后果由我单位承担。
特此授权。

参   选   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被授权代表签字：

联  系  电  话：
日    期：    年   月   日

说明：本授权书在参选文件中必须装订一份原件，同时附上法人及被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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